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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111

年 12月臺灣總人口數為 2,326萬 4,640人，其中男性為 1,149萬 9,136人、

女性為 1,176萬 5,504人，由此可見目前臺灣人口結構現況為女性多於男

性。

為了促進性別平等，提升婦女權益，依據本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落

實「109-111年本府各機關推動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本處為執行計

畫目標第二點「加強性別平等觀點融入各機關政策、方案、計畫、預算中，

落實性別主流化」及第四點「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性別專責機制、

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影響評估、性別統計與分析及性別預算)，並提升推動

品質及擴大成效」，特規劃本計畫。

依據CEDAW條約第2條規定，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協

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為此目的，承擔：

（a）男女平等的原則如尚未列入本國憲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者，應將其列入，

並以法律或其他適當方法，保證實現這項原則。另依同條約第5條規定，締

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

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

他做法。

雖民法對繼承人之繼承權並無性別差異，無論男女均有繼承權，但臺

灣在光復前，家產繼承習慣是由與被繼承人同一戶之男性直系卑親屬繼承

為優先，而光復後，繼承則由被繼承人之配偶與直系卑親屬按人數均分。

在現今社會風氣開放下，為瞭解新竹市不動產繼承的資源分配中，性別平

權是否如同大家所認知情形。本報告主題藉由近年不動產繼承登記案件性

別比例等作為研究標的，於目前臺灣人口結構為女性多於男性之情況下，

進一步呈現於不動產權力差異之性別統計，並探討是否與性別平等觀念之

影響具有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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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動產繼承登記案件相關統計分析

106年至111年新竹市不動產男女繼承情形統計表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合計

男女繼承人總數 5,784 5686 5877 6,291 6,536 7,240 37,414

男繼承人數 2,728 2632 2793 2,860 3,082 3,372 17,467

女繼承人數 3,056 3054 3084 3,431 3,454 3,868 19,947

男女繼承人取得不

動產人數

3,407 3,554 3,601 4,096 4,130 4,811 23599

男繼承人取得不動

產人數

1,856 1882 1950 2,059 2,162 2,485 12,394

男繼承人取得不動

產比例

54.48% 52.95% 54.15% 50.27% 52.35% 51.65% 52.64%

(平均)

女繼承人取得不動

產人數

1,551 1672 1651 2,037 1,968 2,326 11,205

女繼承人取得不動

產比例

45.52% 47.05% 45.85% 49.73% 47.65% 48.35% 47.36%

(平均)

男女向法院申請抛

棄繼承人數

173 186 246 219 204 186 1,214

男向法院申請抛棄

繼承人數

76 79 89 97 88 81 510

男向法院申請抛棄

繼承人數比例

43.93% 42.47% 36.18% 44.29% 43.14% 43.55% 42.26%

(平均)

女向法院申請抛棄

繼承人數

97 107 157 122 116 105 704

女向法院申請抛棄

繼承人數比例

56.07% 57.53% 63.82% 55.71% 56.86% 56.45% 57.74%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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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資料所示，106年至 111年男女繼承人總數為 37,414人，男性繼承

人總人數為 17,467 人、女性繼承人總人數為 19,947 人，比例約為 1：

1.14，女性繼承人總人數大於男性繼承人總人數。惟其中男性有繼承不動

產者總人數為 12,394 人、女性有繼承不動產者總人數為 11,205人，卻是

男性大於女性人數，男女比例約為1：0.9。

有關前述部分的差異可從男女繼承人向法院申請拋棄繼承人數來一探究竟，

由上述資料所示，106 年至 111 年受理繼承登記案件之拋棄繼承總數為

1,214 人，男性拋棄繼承總人數為 510 人、女性拋棄繼承總人數為 704 人，

比例約為1：1.38，女性繼承人拋棄總人數大於男性繼承人總人數。

可見雖然民法已明文規定繼承財產之權利男女平等，加以近年來社會環境

轉變及教育普及化，但早期傳統習俗觀念如「家產不落外姓」、「傳子不

傳女」仍然存在著，女性常因傳統習慣而放棄繼承不動產的財產權。顯現

出男女平權之觀念仍未完全落實於財產繼承之議題中。

惟值得期許的是女性繼承不動產的比例有緩慢上升的趨勢，顯示近年來舉

辦的性別平權相關宣導已改變了部分傳統女性繼承人的思維。依行政院性

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之「全國已登記土地權屬筆數人次性別統

計」結果顯示，已登記私有土地按所有權人性別中男性人數為 4,800,523

人(53.7%)；女性為 4,137,300 人(46.3%)。查本市 106 年至 111 年男性繼

承人總人數為 17,467 人 (46.7%)、女性繼承人總人數為 19,947 人

(53.3%)；男性繼承人取得不動產總人數為 12,394人(52.64%)、女性繼承

人取得不動產總人數為11,205人(47.36%)，兩項數據皆優於全國平均。

另依下圖中華民國財政部 110年性別統計年報所示，110年國人遺產拋棄

繼承人數為 73,281 人，男性為 32,664 人(44.6%)，女性為 40,617 人

(55.4%)。查本市遺產拋棄繼承人數為 235人，男性為 117人(49.8%)，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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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118人(50.2%)，數據皆優於全國平均。希望後續藉由地政相關業務宣

導活動的持續推動，能使財產繼承邁向兩性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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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結論與建議

1、 性別目標：本市女性繼承人比例提升0.5％。

2、 持續推動地政相關業務宣導活動，鼓勵女性積極捍衛自身權益並統計

其性別數據，逐步增加女性繼承人比例。

3、 加強於各活動中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意識，消除傳統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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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續辦理並確認地政處一般公務人員每年參訓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2小

時以上；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參訓 6小時以上；主管人員參訓 2小

時以上。

5、 每年配合各公部門舉辦之公開活動進行宣導，利用對外開放民眾參與

之教育訓練加強說明並於本處及地政事務所放置宣導摺頁；於疫苗施

打站播放性平短片。

肆、 參考資料

1、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之「全國已登記土地權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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